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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审2010-2011学年校级荣誉称号的通知

各班级：

根据《华侨大学本专科学生荣誉称号授予办法》（2010年8月印发）、《华侨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授予办法》（2010年8月印发）、《华侨大学先进班级评选办法》(2010年8月修订)、《关于做好2010-2011学年荣誉称号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校学〔2011〕47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拟于11月份开展2010-2011学年学生个人荣誉称号和集体荣誉称号的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及条件

1.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必须从各班级品学兼优的学生中产生，评选办法根据上述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，详情见附件。

2.优秀学生标兵必须从各班级在校期间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、学习成绩、体育锻炼等方面表现特别突出、具有示范作用的学生中产生。

3.本学期初转专业的学生，符合2010-2011学年荣誉称号评定条件的，向原所在班级申请；其他时间段转专业的学生，向现所在班级申请。
4.我院的名额控制数为

	先进
班级
	校三好生
	校优秀学生干部
	校优秀研究生
	校优秀研究生干部

	
	境内生
	境外生
	境内生
	境外生
	
	

	2
	18 
	4
	6
	1
	5
	3


二、评审流程

1.个人申报：学生填写《审批表》（一式一份，其中优秀学生干部须附加盖单位公章的成绩单），于11月24日上午10点前上交至班级，每人只可申报一个奖项。
2.班级推荐：各班汇总后根据评选办法删掉不符合标准的申报者，填写电子版汇总表，并于24日下午6点前将《审批表》（一式一份，其中优秀学生干部须附加盖单位公章的成绩单）上交至学院团委办公室D5-310，电子版发送至学院团委邮箱jztw@hqu.edu.cn。
3.学院审核：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按照评选条件进行审核， 11月25日公示上报学校名单。
三、注意事项
1.各班同学首先向班级申报，并认真填写各类荣誉称号申请表，规范“专业”名称，按专业全称填写。

2.申报先进班级的班级请准备好汇报材料（审批表，汇报PPT，2000字以内的班级先进事迹材料），学院将于11月25日举行先进班级汇报会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3.各类荣誉称号不可兼得，但可与校奖学金兼得。校三好生必须从获得当学年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或校奖学金的学生中产生；校优秀研究生必须从获得当学年校研究生奖学金的学生中产生。

4.各类荣誉称号评选办法请参看2011年版《学生手册》、《境外学生手册》及《研究生手册》。
5.因学校要求上交材料的时间较赶，请各班加紧落实。
附件：1.华侨大学本专科学生荣誉称号审批表

2.华侨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审批表

3.华侨大学优秀学生标兵审批表

4.华侨大学本专科生荣誉称号报送汇总表

5.华侨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报送汇总表

6.华侨大学优秀学生标兵推荐名单汇总表

7.华侨大学先进班级审批表

8.华侨大学先进班级报送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
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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